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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文件

宁地金监发〔2020〕161号

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小微企业主办银行服务指引》的通知

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：

现将《小微企业主办银行服务指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

2020年 7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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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主办银行服务指引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

保”任务的决策部署，扎实落实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<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党发〔2020〕

10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密切银行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，提升

金融服务质效，促进中小微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，前移金融风

险防范关口，健全风险防范机制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企业是指在全区 3家（含）以上银行机

构有贷款、且贷款余额 30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（宁夏银保监

局统计口径）。

本指引所称主办银行是指企业最大债权银行，为企业提供

信贷管理、结算、现金收付、信息咨询等金融服务，并与其建

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（以下简称“主办行”）。

本指引所称协办银行是指除主办行外其他为企业提供资金

支持的银行（以下简称“协办行”）。

第三条 主办行关系应遵循政府主导、银行领办、协同联动、

分类施策的原则，秉承银企命运共同体理念，建立平等协商、

互利共赢、诚实守信、协同发展，共担风险的新型合作模式。

第四条 主办行不是包办银行，不包企业资金供应。在建立

主办行关系的同时，对于企业大额贷款提倡使用银团贷款。为

了发挥各家银行的优势，解决企业合理资金需要，同时分散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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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风险，主办行应会同协办行联合做好企业信贷支持工作。

第五条 主办行的权利。主办行除享有《贷款合同》规定的

贷款人的权利外，还享有以下权利：了解、掌握企业的重大经

济、财务活动。对企业在其他银行办理的贷款情况进行核实。

组织同业对企业逃避银行监管、悬空银行债务等行为依法进行

惩戒。

第六条 主办行的义务。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，主动参与并

了解企业的生产、销售、储备、产品开发、技术改造等经济活

动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际融资需求，帮助企业制定和

落实全方位、立体化、多维度一揽子专属金融服务方案。为满

足企业合理资金需要，应企业要求，牵头协调办理银团贷款。

及时向企业通报有关货币、信贷政策，宣传、解释有关金融法

规；向协办行通报了解掌握的企业情况，加强与协办行的沟通

对接，实现信息共享。协同联动做好企业金融服务工作。对暂

时资金链断、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，做好把脉问诊、追根溯源、

修复信用、解套续链、强基固本工作，借鉴债权人委员会的做

法，牵头按照“谁先抽贷谁先贷、其他跟贷”的原则，协调落实

稳贷、续贷、增贷。坚持线上、线下业务“两手抓”，优化微信

银行、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等线上服务渠道，开通“专属快速审

批通道”，缩短审批时限，提高服务效率；线下与服务企业做好

信息沟通、实地查验和持续跟踪服务，确保金融服务动态跟进、

灵活调整。及时提醒潜在金融风险的可能性，发挥专业优势参

与到企业金融风险化解工作中；在企业发生资金、债务和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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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风险时，勇于担当，协同协办行共同为企业提出解决方案，

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

第七条 协办行的权利。协办行除享有《贷款合同》规定的

贷款人的权利外，还享有以下权利：了解、掌握企业的重大经

济、财务活动。要求主办行通报或反馈其了解掌握的企业生产

经营及财务情况。

第八条 协办行的义务。协办行除享有《贷款合同》规定的

贷款人的义务外，还享有以下义务：应主办行要求，向其提供

了解掌握的企业相关情况，配合主办行做好企业融资辅导，稳

贷、续贷，风险化解等工作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

第九条 企业的权利。企业除享有《借款合同》规定的借款

人的权利外，并享有以下权利：在主办行不能满足其合理资金

需要时，可以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或请求主办行牵头组织银团

贷款；可向主办行申请为企业债务重组，资产保值增值提供政

策建议；享用主办行提供的结算、信息、咨询、代理等金融服

务。

第十条 企业的义务。企业除履行《借款合同》规定的义务

外，并履行以下义务：向主办行、协办行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

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（包括银行体系外融资情况）。除主办行外

的新增金融机构负债，以及企业对外投资、对外提供担保等情

形需事先告知主办行。产权转让、破产兼并和主要财产变动等

影响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事先征求主办行的意见。向社会发行

债券、股票或内部集资等直接融资的行为，应及时告知主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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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生产经营规模、调整产品结构、进行技术改造等重要经济

活动，应及时告知主办行。法定代表人变更或高层人事变动等

应及时告知主办行。股东会和董事会纪要抄送主办行。

第十一条 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是实施本指引的监督、协

调部门。协同监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银行机构解决在建立主办

行关系中发生的争议或本指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。

对主办行作用发挥好的银行机构，在金融支持贡献奖评选时给

予适当倾斜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 7月 24日印发


